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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高房价的重压下，绝大多数父母往往在子女结婚后为其出资购房，并且基于亲缘和伦理观念一般

不会以书面或者其他形式明确该出资性质。然而，随着离婚率不断攀升，试婚、合同夫妻、借婚敛财等

现象逐渐增多，传统婚姻家庭结构遭受极大冲击，引发了大量有关婚后父母出资购房的纠纷。在子女离

婚时，父母多以出资系借款为理由请求子女及其配偶返还该笔出资，而子女配偶大多以出资系赠与进行

抗辩。从《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二、三，再到现在的《民法典》及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虽然对该

问题均有规定，但对子女婚后父母出资购房性质的争议却并未停止。现实生活中父母的出资时间、出资

比例、出资意愿、权属登记等情况错综复杂，法律规定难以涵盖所有情况，法院也未对此形成统一裁判

观点。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法律条款并结合各法院不同裁判观点，对婚后父母出资购房性质认定应考虑的

因素和认定的规则进行探析，以期促进司法裁判的统一，维护司法的稳定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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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pressure of high housing prices in China, the majority of parents tend to finance the 
purchase of houses for their children after marriage, and generally do not specify the nature of 
such contributions in writing or in any other form due to kinship and ethical concepts.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divorce rates and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phenomena such as trial 
marriages, contractual marriages, and marriage for wealth,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and family 
structure is greatly challenged, result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disputes over post-marital parental 
funding for housing. When children divorce, parents often request the return of the contribution 
on the grounds that it was a loan, while the children’s spouses mostly argue that the contribution 
was a gift. From the Marriage Law and its second and thir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to the current 
Civil Code and the firs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compilation, although 
there are regulations on this issue,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nature of parental funding for hous-
ing after marriage has not stopped. In real life, the timing, proportion, intention of parental con-
tributions, and registration of ownership are complex, and the legal provisions are difficult to 
cover all situations, and the courts have not formed a unified judgment on this. This article sorts 
out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and combines different judicial views of various court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nd rules t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determining the nature of parental funding for 
housing after marriag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unification of judicial judgments an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and fairness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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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高昂的房价使得初出社会的青年无力独自负担购房款，“结婚必须有房”的观念使买房成

为青年无法回避的流程，此种情况下，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提供出资已成为常态。然而基于亲缘身份和

传统道德等因素，父母在子女婚后购房提供出资时常常表意不明，导致发生纠纷时双方对父母出资款的

定性与处理产生较大争议。加之我国离婚率逐年呈上升趋势，催生了大量因子女婚后买房由父母出资而

引发的涉及离婚财产纠纷，如民间借贷纠纷、赠与合同纠纷等。 
关于子女婚后父母出资购房的性质认定问题，我国的现行法律制度已有相关规定，但在实践中依然

存在司法裁判不统一的情形，这无疑是对我国司法稳定和公平的妨害。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和法律条文的

局限性、整体性和稳定性确会导致这种情形发生，本文将对法律条文进行解读，对实践中的典型案例进

行分析，在考量因素和认定规则两个方面提出建议，在不破坏法律的整体性与稳定性的前提下，使该问

题得到更加合理、统一的解决。 

2. 子女婚后父母出资购房的规定变迁 

2.1. 《民法典》颁布前的法律规定 

《婚姻法》确定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实际是以共同共有为原则，个人单独所有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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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遵循这

一原则的同时对《婚姻法》的规定进行细化，即以子女结婚时间为分界线，用以推定父母的赠与意思表

示是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还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规定在判断父母的真实意

思表示时，将产权登记状态纳入了考量的范围当中。2 

2.2. 《民法典》颁布后的法律规定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和第一千零六十三条规定可知 3，《民法典》的规定与原婚姻法是

一致的，即以共同共有为原则，个人单独所有为例外。 
《民法典》及之后颁布实施的《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4 实际上只确立了对于父母在子女婚后为

其购房出资的房屋归属原则，即子女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的，原则上应当认定为该出资系对夫妻双方的赠与(或借款)。 

2.3. 《民法典》关于子女婚后父母出资购房规定变化的解析 

对比《民法典》颁布前后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及现行的司法解释，一定程

度上是对《婚姻法》及原有司法解释的整合。同时，对原规定的删改也体现了立法者对婚后父母出资购

房问题的导向。 
《民法典》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原则与《婚姻法》总体保持一致，但是重新表述了《婚姻法司法解

释(二)》第二十二条并删除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表明立法者对于婚后父母出资购房，当事

人应当事先约定的引导。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则引导裁判者在认定婚后父母出资购房法律关系时，

要着重注重两点，一是要明确父母出资款的性质是借贷还是赠与，即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借贷还是赠与，

二是准确认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赠与一方还是赠与双方[1]。 

3. 子女婚后父母出资购房性质认定的司法实践 

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司法判决，即将婚后父母出资购房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借款和将婚

后父母出资购房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两种判决，本文分别选取双方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案件进行分析。 

3.1. 将婚后父母出资购房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借款 

在杨某与张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审民事案 5 中，原告杨某主张张某父母对涉案房屋的上述出资性质

上为对双方的赠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观点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

解释的规定，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高于一般事实的证明标准，如果出资人没有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主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

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

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

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

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

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3《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继承或者

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

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

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理。 
5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1)京 0112 民初 34875 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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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出资性质为赠与一方应就出资性质为赠与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即应由杨某承担举证责任，且举证的

证明标准需高于一般事实的证明标准。本案中杨某虽主张张某父母对涉案房屋的出资性质上为对双方的

赠与，但未对此提供相应证据，无法将出资款认定为赠与性质。除此之外，该法院还从公序良俗的角度

进行说理，将父母对房屋的出资认定为一般理所当然的赠与并不适宜，心智正常、身体健康的子女一旦

成年，本应自立生活，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和支持，只是基于亲情这一道德因素，并非父母应当负担的法

定义务，在父母出资时没有明确表示出资系赠与的情况下，应认定父母的购房出资款性质上是对子女的

临时性资金出借，其目的仅在于帮助子女度过经济困窘期，子女理应负有偿还义务。基于以上两点，法

院将张某父母对涉案房屋的出资款性质上认定为借款，属于杨某和张某的共同债务。 
在杜代和与杜选辉、鞠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案 6 中，原告杜代和(父)请求被告子女杜选辉、鞠雯

夫妻二人共同偿还借款，被告鞠雯(儿媳)辩称该购房款是原告对夫妻二人的赠与。舒城县人民法院同前述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观点相同，认为鞠雯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但鞠雯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

明案涉款项系原告杜代和对杜选辉和鞠雯的赠与。同时，舒城县人民法院也从公序良俗的角度进行了考

量，认为不宜将父母出资一般认定为理所当然的赠与。敬老慈幼为人伦之本，也应为法律所倡导，但除

子女因心智不全、身体残疾等因素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子女一旦成年，父母就没有继续为子女无偿付

出的法定义务。因此，在父母出资时未明确表示出资系赠与的情况下，应认定购房出资款为对子女的临

时性资金出借。至于父母事后是否要求子女偿还，系父母行使自己债权或者放弃债权的范畴。在被告夫

妻关系已经不睦的情况下，原告为了保护自身合法债权不受损害，要求被告杜选辉补写了借条，乃人之

常情。因而，原告杜代和在实际出借款项后起诉要求还款，不能认定为与其子杜选辉合谋，为其子虚构

债务，进行恶意诉讼。 

3.2. 将婚后父母出资购房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在廖春生等与廖铮等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案 7 中，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却呈现出了与前述案件

不同的观点，通过公序良俗来赋予了父母一方更高的举证责任。法院认为从我国当前国情来看，大部分

子女结婚时，是无法独自负担买房费用的，父母基于亲情自愿出资为子女购置房屋的情况十分普遍。绝

大多数父母出资的目的是要改善子女的居住条件，减轻子女新婚后的生活压力，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

出资时的意思表示并非是日后要回该出资。王凤琴、廖春生主张其出资系借款，与上述一般情况相反，

应当承担更加严苛的举证责任。 
在郑泽英，王学云与王静，王浩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案 8 中，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的观点是“谁

主张谁举证”，原告主张购房出资是借款，有责任提供证据，而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向被告出

资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的出资性质系借款。此外，从我国现实国情来看，子女结婚时，通常

是处于刚步入社会不久的时期，自身的经济能力难以负担结婚、购房费用，此时，父母基于对子女的关

心疼爱，基本都是主动、自愿地出资为子女购置房屋，其出资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子女的住房压力，提高

子女生活质量，而并非作为借款并日后要回这笔出资。因此，当主张购房的出资款为借款的一方为父母

时，应当由父母这一方来承担该证明责任，这样更为符合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感知。 

3.3. 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四个案件中，明显看出的是每个法官都心照不宣地使用证据规则作为法律依据来判定父母出

资的性质，并均从公序良俗的角度进行了说理，但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对于法律

 

 

6舒城县人民法院(2021)皖 1523 民初 1863 号。 
7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1)京 0112 民初 41714 号民事判决。 
8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21)渝 0115 民初 9307 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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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适用和选择也存在不统一或者规避的问题。 

3.3.1. 法律规范的适用存在分歧 
对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的适用，各地法院甚至是同一法院存在分歧。一

部分法院认为，根据该条第二款，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双方约定处理，在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理，得出的结

果是，父母为子女婚后购置房屋出资的属于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而持另一观点的法院认为该条款的目的是将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没有约定或约定

不明确这一情况下房屋的权属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实际解决的是父母为夫妻双方购置房屋出资是对子

女一方的赠与还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问题，并不能直接推定父母的购房出资即是赠与行为。 

3.3.2. 法律规范的选择不明确 
针对婚后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中出资性质的确定，是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包括原《婚姻法》)

及其司法解释还是适用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的问题，实践中争议较大。部分法院认为，因为婚姻家庭

编调整的不仅是夫妻关系，还涵盖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2001 年《婚姻法》以及《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及其司法解释也均是如此规定的，因此，对于该问题，应由《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及其司法

解释予以调整。但还有部分法院认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调整的是因婚姻家庭产生的亲属法意义上

的人身关系，而父母在子女婚后为其出资买房，是自然人之间的财产关系，虽然双方为父母与子女关系，

但其并不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及其司法解释的调整范围。而从“旧婚解二”到“新婚解一”相关规

定的意义在于，在已证明父母出资性质为赠与的前提下，确定该赠与是赠与一方还是赠与双方的问题。

因此，不应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及其司法解释确定父母的出资性质，而应以民法中关于借贷和赠与

的规定确定出资性质，只有据此或根据在案证据明确出资性质为赠与后，再确定赠与一方还是赠与双方

时，才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及其司法解释调整的范围。 

3.3.3. 举证责任的分配不统一 
在双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又无法证明父母出资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时，父母一方主张

出资性质是借贷，子女一方主张出资性质是赠与，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哪方，直接决定着出资性质的

最终认定以及原、被告双方的根本诉讼利益。如前述杨某与张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审民事案中，法院将

举证责任分配给子女一方；而在在郑泽英，王学云与王静，王浩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案中，法院则将

举证责任分配给了父母一方。因婚后父母出资购房案件的特殊性，在大多数的此类案件中，原、被告双

方均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出资的性质，而此时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其中一方，等同于直接决定了原、被

告哪一方会胜诉。 

4. 婚后父母出资购房性质的认定因素 

4.1. 公序良俗的考量 

因婚后父母出资购房这类案件的特殊性，在对其出资性质进行认定时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道德、伦

理观念的相关问题。从上述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法院在认定婚后父母出资购房的性质时，都会

从公序良俗的角度进行说理，这足以证明，在解决婚后父母出资购房这类纠纷上，对公序良俗的考量是

绕不开的一个核心问题。 
关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国古代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有着严格

的伦理等级观念和制度，通过赋予“家长”至上权利，结合忠与孝的原则，维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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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建宗法制度。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子女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生活上，都只能依附家长[2]。 
“子女依附家长”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确有其优越性，可以维护家庭的稳定性。但是，其

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和法律制度已经格格不入。在立法以及规则设定中，应当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子

女成年后将其相对独立。父母将子女养大成人，实属不易。子女成年后，理应独立应对生活。如果父母

在子女困难时提供经济帮助，子女应感恩感激，并不能因亲密的身份关系和传统观念而忽视法律规定和

法律关系本身。 
笔者认为，不能将婚后父母对子女的购房出资自然推定为赠与，应当尊重父母对其财产的所有权和

支配权和鼓励独立自主、自食其力，不应纵容不劳而获的不良思想。 

4.2. 婚姻整体利益的衡量 

在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问题中，并非只有父母和子女的利益需要保护，女婿或儿媳的利益同样应受

到保护。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对父母出资性质的认定不应也不能打破夫妻婚姻家庭整体

利益的平衡。从前述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婚后父母出资购房的问题不仅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利益矛盾，

更是父母的个人利益与家庭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婚后父母出资购房发生争议实际上并不是父母与自己

的子女出现分歧和冲突，本质上是父母与自己子女配偶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有关婚后父母

出资购房争议的案件，原被告双方基本上都是父母和自己子女的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几乎不存在

婚后父母出资购房归属的争议案件，只有在婚姻关系破裂或濒临破裂时，子女夫妻二人才会提起诉讼请

求确认房屋权属；只有在子女婚姻关系破裂时，父母才会与子女夫妻对簿公堂，挽回自己的财产损失。 
本文认为，在认定婚后父母出资购房的性质时，应注重平衡子女夫妻利益和家庭整体利益，将父母

和夫妻双方看成不可分割的家庭共同体。为夫妻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父母财产划分必要界限。在

离婚分割财产时，针对父母婚后的出资，如果存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父母又主张该出资为

借款的，法律应在财富再分配中保证公平、公正，最大限度地尊重财产所有人处分财产的自由意志，教

育夫妻双方彼此恩爱、相互包容、共同努力、相互扶持，以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让

子女在无“算计”意识的家庭环境中健康成长[3]。另一方面，结合家庭贡献、结婚时长、离婚前家庭关

系、两代是否共同居住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判断父母出资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以认定婚后父母出资购房的

性质。避免僵化适用法条，综合考虑案件相关因素，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既鼓励夫妻利益共享，维持

长期稳定的婚姻，同时也保护父母财产利益，避免因子女“闪婚闪离”的不理智婚恋行为而造成父母的

财产大幅流失[4]。 

4.3. 证据规则的运用 

在涉及婚后父母出资购房问题的离婚诉讼中，还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前文提到过的举证责任

分配的问题。如果父母主张出资系借款，而其子女配偶主张出资系赠与，是需父母举证证明其在出资时

明确表示该出资为借款，还是需出资方的子女配偶举证证明父母的出资系赠与？ 
部分法院在判决书中并没有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说理，只是单纯地运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

规则；部分法院则认为，子女长大成人后，父母本不具有为子女出资购房的义务，不能将父母出资推定

为赠与，应认定为对子女的临时性资金出借，举证责任自然应分配到主张出资为赠与的子女配偶一方；

部分法院直接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的规定，将婚后父母出资购房推定为对子女的赠与，

如父母主张该出资为借款的，父母这一方应承担举证责任。 
本文认为，“赠与”有着无偿、纯获益的性质，相应的，受赠人主张法律行为是赠与的证明标准理

应高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受赠人应该承担更高的举证责任。法院不应只单纯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

证明规则或仅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分配举证责任，更不能直接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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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父母一方[5]。应严格遵照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借贷和赠与的规定，进行举证责

任的分配。 

4.4. 父母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保障 

通常来说，赠与行为是基于身份关系或者个人情感而作出的，赠与人并不希望所赠财产由除被赠与

人以外的人来分享，父母对子女的赠与尤为典型。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大多数都规定，无

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父母对子女的赠与均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杨立新教授的观点是，父母出资为子

女结婚购置房屋往往花费大量心血甚至倾注全部积蓄，且通常不会与子女签署书面协议，如果离婚时一

概将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实质上是侵害了出资购房方父母的利益[6]。同时，在认定出资性质时，

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重要事实，即，在我国，即使子女成家立业，父母与子女的联系仍然密切，父母常

常自愿为子女承担购买房屋、抚育下一代的责任，相应地，子女必须赡养父母，形成中国家庭牢固的纽

带[7]。换言之，父母出资为子女购置对应的是子女夫妻履行赡养义务，夫妻一旦离婚，儿媳或女婿对出

资父母便没有了赡养义务，倘若将购房出资认定为赠与，儿媳或女婿便没有了偿还义务，出资父母的权

益将会受到实际的减损，故不宜将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认定为对子女的赠与。 
本文认为，每个公民的个人财产都应受到充分保护，每个公民的所有权和支配权都应得到有力保障，

更何况大多数父母都是在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或即将丧失劳动能力之时，倾注毕生积蓄、甚至举债为子女

购房。法律应当充分尊重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保护父母作为出资人对其财产的处分权，在没有证据明

确证明父母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时，应将出资认定为借款，纳入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8]。 

4.5. 父母出资真实意思表示的判断 

在婚后父母出资购房问题中，应当尊重父母作为出资人本人对该出资的真实意思表示。大多数父母

出资的本意在于减轻自己子女的经济负担，让自己的子女能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也有一部分父母是真的

认可了自己子女的配偶，出资是为了让子女夫妻二人共同过上更好的生活。 
本文认为，应结合实际情况，比如婚姻生活中父母与女婿或儿媳的关系好坏，来对父母出资购房时

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判断，不能因为表达的不全面或不明确而出现违背父母本身对于该笔出资的真实意

思的情况。但需要注意的是，父母真实意思表示应严格限于父母在出资的当时的意思表示，如果父母在

出资行为作出很久以后补办借条并主张存在借贷关系的，该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在婚姻破裂或濒临破裂

时，情境与出资时已完全不同，父母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可能，需严格区分两种情形。 

5. 婚后父母出资购房性质的认定规则 

5.1. 确定法律规范的选择 

婚姻家庭编所调整的范围，是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这里所指的民事关系主要是身份关系而

非财产关系，婚姻家庭方面的财产关系是派生、从属于身份关系的，如夫妻共同财产、遗产继承、扶养

或赡养、抚养等[9]。父母在成年子女结婚后为其出资买房，虽然涉及到父母与子女之间一定的财产利益，

但并非如夫妻财产关系那般由强烈的人身关系属性所引起，因此，对于婚后父母出资购房的性质，由《民

法典》中关于借贷和赠与的规定调整更宜。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六十二条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制的是

夫妻双方，严格来说，父母属于夫妻双方之外的“第三人”，对于婚后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的问题，已

经超越了婚姻家庭编及其司法解释的调整范围。所以父母为子女购置房屋的出资性质认定问题不应适用

婚姻家庭编来解决，而应根据《民法典》中借贷和赠与的相关规定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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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 29 条的适用 

如上文所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解决的应是夫妻双方内部之间在财产归

属、分割以及债权债务分配等方面的法律纠纷，夫妻双方与第三方(出资购房的父母)之间出现上述纠纷并

不属于本条解释的调整范围。对于夫妻双方与第三方(出资购房的父母)发生的争议，应适用《民法典》中

其他相关条文及解释(主要为借贷和赠与)进行处理。 
既然《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不能作为解决夫妻双方与第三方之间上述争议的

依据，那自然也不能用来判定父母购房出资是否构成对子女双方的赠与。该条解释实际解决的是父母为

子女购置房屋出资是对夫妻一方的赠与还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问题，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是已明确父母

购房出资性质为赠与，若构成赠与，再依据该条规定对赠与的出资应当归属于夫妻双方还是其中一方做

出判定，而不是机械适用该条规定，直接将父母的出资认定为是对子女的赠与[10]。 

6. 结语 

《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施行后，对于子女婚后父母为其出资购房的问题，根据实践中的情形，将

其出资是属于对夫妻一方还是双方的争议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规定。但是，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是已明确父

母的出资属于赠与，对于婚后父母出资购房的性质是借贷还是赠与，仍存在很大分歧。本文从司法实践

中的案例引入，从婚后父母出资购房的性质认定应考虑因素和认定规则的构建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以期为今后的司法实践提供参考性建议。 
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的性质认定关系到各方切身利益以及法律规范的适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成为司法裁判中的焦点和难点之一。本文认为，对婚后父母出资购房性质的认定，本质上是对各方

利益的衡平，父母的利益、子女配偶的利益、夫妻双方的婚姻利益，同时还要考虑到中国传统观念、国

情、公序良俗等许多复杂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要依照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逻辑正确地适

用法律，综合考量出资人即父母出资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严格甄别、严厉打击恶意串通、伪造借条等虚

假诉讼行为，维护司法公信力，实现个案的正确，裁判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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